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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及運用本校人員之研究發展成

果，並鼓勵創新與提昇研究水準，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與推廣作業要點」，訂定「實踐大學研究發展成

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研究發展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果)：係指利用本校資源或經由

本校接受校外資助或委託，進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致之知

識、技術、著作、雛形產品、產品外觀設計、專利權、著作

權、商標權、積體電路電路布局、電腦軟體、營業秘密及其他

技術資料等智慧財產權或智慧之產出。 

二、本校人員：係指本校支薪之教職員工及其他因利用本校資源或

參與本校研究計畫之人員。 

三、本校資源：係指本校設施、設備、材料、人員、名義等有形或

無形資源。 

四、技術移轉：指研發成果授權他人利用或將相關權利移轉予他

人。 

第三條 本校人員之研發成果屬職務上所為者，其智慧財產權歸屬於本校，

但契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項所稱職務上之研究成果，係指本校人員於下列情形下產生之研

究成果： 

一、由本校編列預算，補助、委辦或出資所產生之研發成果。 

二、由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予本校進行研發，所生之研發成果。 

三、本校受前款以外之委託進行研發，所生之研發成果。 

第四條 本校人員之研發成果非屬職務上所為者，其智慧財產權歸屬於發明

(創作)人所享有。 



 本校人員應於前項研究成果完成時，以書面通知研究發展處(以下簡

稱研發處)，並應告知創作過程。未為通知者，該研究成果視為職務

上所為。 

 本校研發處受前項通知後，將為調查確認，以判定其權利歸屬。 

第五條  研發成果管理規範及評估機制： 

一、 本校研發成果之管理、運用與推廣，由研發處承辦，但有關研

發成果之專利申請、維護、技術移轉及權益分配事宜，由本校

「學術與產學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學產會)審議。若涉及移

轉授權，由研發處依實際需要敦請相關單位主管及學者專家評

估，並將結果提報學產會核定。 

二、 本校之研發成果，其相關資料之建檔與統計應以適當形式永久

儲存，非經授權不得洩漏或交付予他人運用。 

第六條 發明(創作)人申請專利權，應檢具「專利申請表」向研發處提出申

請，並依下列分類方式及程序辦理： 

一、經學產會審核通過補助申請費用者，於簽請校長核定後，委託

專利代理人向專利主管機關辦理專利申請。申請費用除資助機

構補助金額外，所餘費用及其維護費用由本校支付，其專利衍

生利益之分配依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辦理。 

二、經學產會審核未通過補助申請費用者，發明(創作)人以本校為

申請權利人辦理專利申請，相關費用由發明(創作)人自行負

擔，俟取得專利權後，得經學產會審議是否由本校代為維護其

專利，並報請校長核定之。其決議由本校代為維護該專利權

者，將由本校支付自核定日起三年內之專利維護費用，其衍生

利益之分配依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辦理；惟決議不予

維護該專利權者，得由專利發明人自費維護，其衍生利益之分

配依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辦理。 

三、專利核准後之前三年由本校維護者，第四年起每隔兩年由學產

會邀請發明(創作)人決定是否繼續維護及其維護期間後，報請

校長核定之。如其決議不繼續維護該專利權者，得由專利發明

人自行維護，其後所衍生利益之分配依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第三款辦理。 



第七條 本校各項研發成果受侵害時，由學校統一處理相關事宜，本校各單

位及發明(創作)人應全力協助。 

 因研發成果受侵害而收取之相關利益(包含但不限授權金、賠償金、

和解金等)，由本校運用於研發成果之管理、維護與推廣。 

第八條 發明(創作)人之義務如下︰ 

一、由本校委託事務所代辦申請專利時，發明(創作)人應無償提供

必要之資料與說明，並協助事務所人員撰寫申請專利說明書及

相關文件。 

二、發明(創作)人於專利案之申請、審查、異議、訴願、行政訴訟

及司法訴訟等法律程序中，應對其發明內容負答辯之責任。 

三、發明(創作)人應配合實施該發明之技術移轉、推廣應用。 

四、發明(創作)人因抄襲等不法手段獲得專利，以致侵害他人權益

時，發明(創作)人應負一切責任。 

第九條  凡利用本校資源完成之研發成果不論取得專利與否，應採取保護措

施，並適時尋求技術移轉商品化之機會，且應遵守以下處理原則： 

一、以有償授權為原則，亦應參考專利之申請費、授權期間之維護

費、資助機構之回饋金及應負擔之稅金等相關成本；其中各項

扣繳稅款，應依我國現行稅法辦理之。但因特殊需求，經學產

會審議通過者，得無償授權。 

二、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採專屬授權： 

(一)為避免業界不公平競爭致妨礙產業發展者。 

(二)移轉之研究成果屬須經政府長期審核始能上市者。 

(三)技術移轉之商品須投入鉅額資金繼續開發商品化技術者。 

三、以授權國內廠商及在我國管轄區域內製造或使用為原則，但有

下列情形之ㄧ者，得授權國外廠商並於境外製造或實施： 

(一)國內廠商無承接意願或能力者。 

(二)不影響國內廠商之競爭力及國內技術發展者。 

四、前二款情形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相關計畫之衍生案者，須

事先敘明理由，函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同意備查後，始得

授權。 

第十條 由本校以專利或非專利形式進行技術授權及移轉者，須向研發處提



出申請，經學產會審核通過，報請校長核定之。 

第十一條 凡歸屬於本校之研發成果經技術移轉(授權)所取得之權益（含權利

金或衍生利益金）於扣除所支出之成本及回饋資助機構之部分後，

其分配比例如下： 

一、由本校提出專利申請，且申請及維護費用由本校支付者： 

(一)發明（創作人）：70％ 

(二)本校：30％ 

二、自費提出專利申請，其專利權由本校維護者： 

(一)發明(創作)人：80％ 

(二)本校：20％ 

三、自費提出專利申請，其專利權由發明人自行維護者： 

(一)發明(創作)人：90％ 

(二)本校：10％ 

四、由本校以非專利形式進行技術授權及移轉者： 

(一)發明(創作)人：80％ 

(二)本校：20％ 

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學年度預算或教育部獎補助款編列預算支應

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產會及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